
2019年庆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预算编制 说   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及省、市、县有关政策规定。负责拟订全县工程建设、城市建设、村镇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建筑业、住宅与房地产业、勘察设计咨询业、市政公用事业的政策、研究提出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重大问题的建议；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管理。 

（二）负责指导全县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全县住房保障年度计划、廉租住房补助资金计划并监督实施。 

（三）承担建立全县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的责任；监督管理工程建设实施阶段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定额的执行；组织制定、申报和发布县级行业标准、定额、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经济评价方法、经济参数、建设标准、投资估算指标、建设工期定额、绿色建筑指标并监督实施；负责拟订工程造价管理制度，发布工程造价信息；负责拟订全县勘察设计咨询业管理的政策并监督实施。

（四）负责拟订全县城市建设的政策和制度并监督实施；指导全县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安全和应急管理；指导城市管理工作；负责限额以内房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审查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监督；组织县区市政工程项目竣工综合验收；负责风景名胜区的审查报批和监督管理；负责城市园林绿化、市政公用事业等企业资质的管理；会同文物等有关主管部门审核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的申报。

（五）负责拟订全县村庄和小城镇建设的政策和制度并监督实施；指导农村住房建设和安全及危旧房改造；指导小城镇和村庄人居生态环境的改善工作；负责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审查报批；指导村镇统一开发、综合建设、房地产管理和重点镇的建设。

（六）负责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综合管理工作；负责拟订规范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行为的规章制度并监督实施；负责建筑业企业资质、注册人员执业资格管理；指导全县建筑活动，组织实施全县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建设工程及建筑材料和安装设备采购的招标投标监督；负责全县有形建筑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

（七）负责全县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负责拟定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的政策并监督实施；负责城镇危房和报废房屋的认定，组织和参与重大工程事故的调查处理。

（八）负责指导全县房地产行业管理，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组织拟订房地产市场监管政策并监督执行；负责全县城镇房屋拆迁计划的编报、下达与监督管理；负责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企业和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房屋拆迁单位的监督管理；负责房地产开发项目预售、销售许可；组织住宅与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综合验收；负责住宅产业现代化和住宅性能认定工作。  

（九）负责推进住房制度改革；指导拟订全县城镇住房制度综合配套改革政策和方案并监督实施。

（十）承担推进全县建筑节能的责任。负责拟订建设行业科技发展和建筑节能政策并监督实施；指导重大技术引进和创新工作；指导太阳能等新型能源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组织实施全县重大建筑节能项目；负责墙体材料革新、散装水泥推广应用；负责全县城市燃气管理工作。

（十一）监督国家和省、市有关抗震设防法律、法规的执行；组织编制城乡建设抗震设防规划并监督实施；负责执行全县工程建设抗震设防政策及技术标准；指导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等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隔震消能）工作和旧有建筑物的抗震加固。

（十二）贯彻执行国家关于人民防空工作的法规政策；制订全县人防建设规划、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制定城市防空袭预案、人口疏散和疏散基地建设规划、后勤保障预案并监督实施；制定落实人防指挥通信、警报网建设规划和人防宣传教育计划并负责实施。

（十三）负责行政执法监督以及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稽查工作；承担县政府投资项目代建管理工作；指导行业协会的工作。

（十四）承办县委、县政府及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五)机构设置：庆城县住建局隶属于庆城县人民政府，正科级行政事业单位建制，现有职工65人,其中行政机关人员17人，事业人员48人。（正科5人，副科10人，工人14人，一般干部36人）。退休18人,遗属4人。

二、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2019年部门预算总收入44337675.31元，其中，本年部门预算收入44337675.31元，部门预算总支出44337675.31元，其中，基本支出5789075.31元，项目支出38548600元。

基本支出中安排在职退休人员工资支出5447640元，公用经费支出341435.31元。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为6981075.31元，其中安排在职退休人员工资支出5447640元，公用经费支出341435.31元，项目经费支出1183000元，退休慰问费安排9000元。
一次性安排38548600元，其中项目支出中安排专项业务费37356600元，基本支出中项目经费支出1183000元，退休慰问费安排9000元。
三、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安排情况说明

1、三公经费说明

本年安排出国出境费0元，与上年对比无变化；本年安排公务接待费6694.81元，与上年对比增长25.29元，增长率为0.38 %；本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7530元，与上年对比增长270元，增长率为0.72% 。

2、会议费

本年安排支出会议费13500元，2018年安排会议费13500元，与上年无变化。

3、培训费

本年安排支出培训费13000元，2018年安排培训费13000元，与上年无变化。

四、公务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本年安排公用经费341435.31元，其中：办公费29250元，印刷费5850元，水费8950.5元，电费18720元，邮电费23400元，办公用房取暖费62440元，物业管理费9000元，车辆运行费37530元，差旅费99450元，维修维护费6500元，会议费13500元，培训费13000元，公务接待费6694.81元，福利费3900元，其他商品及服务支出3250元。

五、部门绩效评价开展情况说明

2019年，我单位的绩效理念进一步增强，财政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有了不断提高。 

2019年下达我局扶贫工程专项资金1184.79万元，其中农村人口安全住房提升资金948.49万元，村级脱贫攻坚住房安全检测费206.3万元。逐步建立起以制度建设为导向，以绩效评价为抓手的农村危旧房资金管理体系，对规范扶贫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19年共实施危旧房改造520户约1560人，危旧房的改造从基本上解决了因住宅致贫；使他们住房安全性得到了提高。
六、政府采购说明

按照2019年预算政府采购复印纸40箱共7000元，晒鼓300个共3000元，车辆保险4950元，代购复印机2台7000元，办公桌椅39000元。
固定资金说明

    2018年固定资金总值为1230717元，其中房屋价值200000元，车辆价值为183800元，其他固定资产为846917元。

名词解释

基本支出：指部门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
项目支出：指部门为完成其特定的职责工作任务，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的年度项目支出。

三公经费：包括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工作人员因公出国(出境)支出。主要是住宿费、伙食补助、培训费用、公务接待、公车运行等费用支出。

附：1.2019年预算公示表 

2.部门预算公开情况检查表

3.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